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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為主管全國教育事務之最高行政機關，以推展全國教育、體育與青

年發展事務，提升整體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為使命。教育部人事處為提昇人

事行政品質，就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教育部人事處主管之各項業務

之相關釋例，規劃編印「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彙編」，工作圈自 109 年

度由教育部人事處責由本本校統整規劃，並由所屬機關學校人事機構擔任圈

員，該年度蒐錄兼職、借調、兼課、留職停薪、差假等 5 項主題之法規、作業

流程、具有適用及參考性之解釋令(函)及常見錯誤案例，110 年度新增不適任

教育人員及補繳退撫基金業務 2 項主題，111 年度除賡續更新維護原已設置之

7 項主題之電子書外，亦增加「兼任教師權利義務」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權利義務」2 主題，目前共計有 9 大主題供教育部同仁、各機關(構)人事人員

及相關人員應用參閱。 

    茲因本手冊彙編迄今已歷時 2 年，各相關人事法規已有修正或增訂，為保

持手冊內容之正確性及實用性，經本工作圈同仁逐一謹慎檢查，補充及更新相

關內容。另為進一步了解使用者之閱讀體驗，110 年度起增加電子書之使用者

回饋機制，藉提供使用者填寫滿意度及相關建議，以供本工作圈未來改善之參

考。在此，除對於教育部人事處長官的不吝指導，及工作圈同仁的積極規劃與

負責盡職，表達謝意外，由於內容繁多，且受限於時間，本彙編之內容如有舛

誤，以原案為準；本彙編校對已極注意正確性，尚祈先進賢達，不吝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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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圈成員 

 

 

 

 

 

 

 

 

 

 

 

 

 

 

 

 

 

 

 

 

 

 

 

 

 

 

 

 

 

 

 

 

 

 

 

 

  

新增組 

彙整組 

黃秋慈專員 

更新組小組長 新增組小組長 

國立暨南大學 

古明哲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 

郭春錦主任(現為中央大學主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許淑珍專員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陳莉芳組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金義增專員
國立中興大學楊欣燕組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劉思瑜組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劉利娜秘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巫旻靜主任 
國立臺北大學林秋碩專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楊晶翔專員 
國立政治大學侯品禕組員 

更新組 

彙整組小組長 

胡建豪組長 

國立中央大學 

徐宗鴻主任(111.1.1~111.8.22，現為清華大學人事室主任) 

郭春錦主任(111.8.23~迄今) 

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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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教育人事法令及函釋多如牛毛，如何將其轉換成易讀、易懂、易記的作

業手冊，協助人事同仁在短時間內知悉相關規範，規劃以兼任教師權利義務、

編制外專任教研人員權利義務、不適任教育人員、補繳退撫基金作業、借調、

兼職、兼課、留職停薪、差假等九項主題，並以法令及函釋為經，輔以實務

案例為緯，經緯交錯成綿密的教育人事法令實務作業手冊，希能成為人事同

仁的最佳指引。 

肆、執行成果 

一、工作圈分工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分組 備註 

 國立中央大學 

主任 
徐宗鴻 

彙整組 

原任 

郭春錦 新任 

組長 胡建豪  

專員 黃秋慈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主任 古明哲 
第一組 

兼任教師權利義

務/ 

專案教師權利義

務 

小組長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專員 許淑珍 副組長 

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組員 陳莉芳  

4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專員 金義增  

5 國立中興大學 組員 楊欣燕  

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組員 劉思瑜  

7 國立高雄大學 主任 郭春錦 

第二組 

更新維護 

及 

案例檢視 

小組長 

8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秘書 劉利娜 副組長 

9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主任 巫旻靜  

10 國立臺北大學 專員 林秋碩  

1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專員 楊晶翔  

12 國立政治大學 組員 侯品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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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次會議執行情形 

本工作圈 111 年度計召開 3 次線上會議，執行情形如下： 

(一)第一次會議(4 月 27 日) 

1、研商工作圈彙編手冊之內容及範圍，並依議題編組分工及提醒注

意事項等。 

2、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新增之「兼任教師權利義務」、「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

等 2 項主題，仍以法規、作業流程、釋例及實務與案例為內容。

體例格式將另案傳送各小組。 

(2)將圈員依議題及工作目標分為 2 小組，分別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古明哲主任(兼任教師權利義務/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

國立高雄大學前人事室主任郭春錦主任(更新維護)擔任各組小組

長，另本校由胡建豪組長擔任統籌彙整組小組長。 

(3)本圈各小組請成立 LINE 群組進行聯繫、內部分工及召開小組會

議，並訂定執行進度。各主題之實例及案例請各圏員一起提供。 

(二)第二次會議(6 月 8 日) 

1、檢視本工作圈各小組分工情形及其提報該小組內容草案，於會議

中集思廣議相關細節。 

2、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有關「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業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訂定發布生效，請將該原則第 5 點所提「大學聘任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

法」，納入「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之法規。 

(2)「兼任教師權利義務/專案教師權利義務」之實例及案例，將請本

工作圈所有成員協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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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適任教育人員流程圖，請再與不適任教育人員工作圈確認相關

流程圖，以達正確性及內容一致性。 

(4)「版面編排及美化」暫維持去年之版本，各成員如有相關構想再

可向彙整組提供建議。 

(5)為充實本書內容及提供使用者多樣化案例，達實務經驗分享傳遞

之效用，請各小組依下列分配，與夥伴學校提供專案/兼任教師權

利義務主題電子書案例各一例： 

A、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 

B、國立高雄大學國立與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C、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D、國立臺北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 

E、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F、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三)第三次會議（7 月 14 日） 

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專案教師權利義務/兼任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 

(1)專案教師權利義務電子書 

A、法規：「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請更換為新修正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B、釋例：請加入教育部於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 號發布有關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5 點第 1 款但

書經核准函釋。 

C、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專案教師常見錯誤案例分享部分，

建議可將 QA 內相關重要問題納為案例，便於使用者快速閱讀



 

6 

理解重要問題；另目前此電子書第 4 個案例分享有關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兼任主管職務得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一題，請依照

教育部函釋規定。 

D、「專案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名稱請配合新訂定「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法規，修正為「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 

(2)兼任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兼任教師作業流程部分請將現行

有統一規範的置入電子書，其他各校樣態不一之作業流程，另附

註「請依現行規定以各校自訂之作業流程辦理」。 

2、各主題電子書作業流程部分請各工作圈小組重新檢視是否與教育

部人事處所公告之人事業務 SOP 相符，相關流程標示亦請確認

正確無誤。 

3、有關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 QA，會後請再與不適任教

師工作圈聯繫是否有更新 QA 部分，並請將不適任教師相關 QA

納入「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電子書及「兼任教師權利

義務」電子書以完整內容。 

4、為加強電子書條理性與邏輯性，以及維持各主題電子書版面體例

統一性，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 QA 請置於釋例項下，

另案例排序請重新依照聘任流程或難易度排序。 

5、另為提高電子書內容正確性，由 2 小組互相檢視內容是否疏漏，

經交互檢視其他組別之法規彙編後，如有錯漏，請各小組將需修

正之處及頁碼，於 111 年 7 月 25 日前傳送電子檔至統籌彙整組

做統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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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工作圈提報成果數量如下： 

(一)兼任教師權利義務：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9 

二、作業流程 3 

三、釋例 63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6 

(二)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12 

二、作業流程 2 

三、釋例 15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7 

(三)兼課：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1 

二、作業流程 1 

三、釋例 15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6 

(四)借調：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3 

二、作業流程 1 

三、釋例 38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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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兼職：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8 

二、作業流程 3 

三、釋例 90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12 

(六)留職停薪：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22 

二、作業流程 4 

三、釋例 119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10 

(七)差假：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7 

二、作業流程 5 

三、釋例 51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12 

(八)不適任教育人員：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11 

二、作業流程 8 

三、釋例 54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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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補繳退撫基金業務： 

次標題 提報數量 

一、法規 2 

二、作業流程 1 

三、釋例 52 

四、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9 

四、完成以兼任教師權利義務、編制外專任教研人員權利義務、不適任教

育人員、補繳退撫基金作業、借調、兼職、兼課、留職停薪、差假等

九項主題，並以法令及函釋為經，輔以實務案例為緯，經緯交錯成綿

密的教育人事法令實務作業手冊。 

五、另為進一步提昇本彙編應用效能，手冊除紙本印刷外，另製作成電子

書置於網路(http://www.cdway.com.tw/gov/ncu/b001/)，可經由行

動裝置或電腦進行即時全文檢索，本電子書亦設置使用者回饋機制，

讓使用者亦有管道能將意見反應，並能立即修正。 

伍、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一)人事法令日益更新，更需併同檢視相關函釋 

因法令近年修正頻繁，而本工作圏係由各小組分工進行彙整，且法

令數量較多，函釋數量更不可勝數，需請各小組密切注意法令修正

動態，以避免法令及函釋更新不全。 

(二)主題增加，函釋數量相對增加，需檢視是否仍然適用 

本工作圏含括借調、兼職、兼課、留職停薪、差假、不適任教育人員、

補繳退撫基金業務，並於 111 年度新增「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

義務」電子書及「兼任教師權利義務」電子書等共九項主題，其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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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機關之函釋眾多，，部分函釋亦不合時宜、或業已廢止、或法

令已變更等因素，蒐集困難且不易週全，需由各小組逐一檢視。 

(三)尋找合適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 

本工作圏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專區之

內容，搭配九大主題撰寫。另為落實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之管理及權益保障，特於 111 年新訂定原則保障渠等權益，

可能許多實務問題須待執行釐清，更需集思廣義尋找合適之常見錯

誤事項及案例分享，並將其圖像化。 

(四)克服疫情影響，成員改採視訊及群組討論 

受疫情影響，實體會議於上半年均不召開，雖可召開視訊會議，但細

節性討論如能實體召開，對於工作圏進行當有一定助益。 

陸、檢討與建議 

一、使用者的意見即時反應 

因法令不定時會有新修正，相關作業流程及其他函釋等，亦會隨之變動，

為維持辦理人事業務之正確性，法令應能即時更新。本工作圏「教育人

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彙編」之電子書，新增使用者回饋機制，讓使用者

亦有管道能將意見反應，並能立即修正。 

二、使用者需求的改變 

因資訊化發展快速，人事法令雖多如牛毛，但使用者已從紙本翻查，改

變成線上查詢。本工作圈除將九大主題翻印成冊外，亦開發電子書，以

提供使用者於電腦、手機、平版的裝置亦能查詢。 

三、關鍵字搜尋 

人事業務相當繁雜，單項業務亦可能涉及多個法令，加上資訊化的發展，

使用者如具關鍵字搜尋功能，對於辦理人事業務，將具一定助益。本工

作圈開發之電子書，除具一般查詢功能外，亦新增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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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本工作圏第 1 次至第 3 次會議記錄。 

二、兼任教師權利義務、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不適任教育人

員、補繳退撫基金業務、借調、兼職、兼課、留職停薪、差假 9 本手

冊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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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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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及電子書彙編工作圈第 1 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00 分 

貳、地點：各校視訊會議室(視訊會議) 

叁、出席人員：如附件(出席視訊會議擷取畫面) 

肆、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徐宗鴻主任               記錄:黃秋慈              

伍、報告事項： 

教育部人事處為提昇人事行政品質，就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教

育部人事處主管之各項業務之相關釋例，規劃編印「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

業手冊彙編」，自 109 年度起成立本工作圈，至 110 年度止，計蒐錄兼職、

借調、兼課、留職停薪、差假、補繳退撫基金業務、不適任教育人員等 7

大主題之法規、作業流程、具有適用及參考性之解釋令(函)及常見錯誤案

例，供本部同仁、各機關(構)人事人員及相關人員應用參閱。另本工作圈法

規 彙 編 除 紙 本 印 刷 外 ， 亦 製 作 成 電 子 書 置 於 網 路

(http://www.cdway.com.tw/gov/ncu/b001/)，可經由行動裝置或電腦進

行即時全文檢索，並建置使用者回饋機制。 

主席:洽悉。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工作圈歷年成果、111 年度手冊架構及重點內容編撰，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人事處 111 年 3 月 9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142009712

號函。 

二、本工作圈今年目標將於既有盤點法規資料基礎，持續更新維護「借

調」、「兼職」、「兼課」、「留職停薪」、「差假」、「補繳退撫基金年資」、

「不適任教育人員」等七項主題之電子書，111 年度新增「兼任教

師權利義務」、「專案教師權利義務」等 2 項主題。 

三、相關主題之法規、作業流程、釋例及案例等，手冊編印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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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借調 

貳、兼職 

參、兼課 

肆、留職停薪 

伍、差假 

陸、補繳退撫基金年資 

柒、不適任教育人員 

捌、兼任教師權利義務 

一、法規 

二、作業流程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 

(二)作業流程圖 

(三)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三、釋例 

四、實例及案例 

玖、專案教師權利義務 

一、法規 

二、作業流程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 

(二)作業流程圖 

(三)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三、釋例 

四、實例及案例 

 

四、其中各篇之實例及案例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

享整合平臺」常見人事案例(如下圖)，亦請協助將各校常見案例分

享。 

 

 

更新及維護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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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工作圏「教育部人事處電子書櫃」成果及介紹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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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本工作圈之作業期程及分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人事處 111 年 3 月 18 日函，工作圈相關成果應於 111

年 10 月 7 日前報送教育部人事處。 

二、本工作圈預訂進度： 

(一)第一次會議研商工作圈工作目標，依議題編組分工、研究內容及

進度、研商應注意事項等。 

(二)第二次會議（5 月 26 日前）各小組提報整理或更新後之法令、作

業流程、函釋、各組依所分工負責蒐集之資料進行期中報告。 

(三)第三次會議（6 月 22 日前）各組依前次會議所蒐集之資料完成彙

編初稿並進行報告。 

(四)第四次會議(7 月 22 日前)。完成工作圈彙編工作及成果報告。 

(五)第五次會議(視工作進度召開)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工作圈籌組           

           

研商工作圈工作目標，依議

題編組分工及注意事項等 

          

           

檢視各小組分工情形，並提

報該組進度，於會議中集思

廣議相關細節 

          

           

各小組提報整理後之資料           

           

確認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

業手冊彙編成果草案 

          

           

美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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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圏之分工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分組 組長 

 國立中央大學 

主任 徐宗鴻 

彙整組 

 

組長 胡建豪  

專員 黃秋慈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主任 古明哲 
第一組 

兼任教師權利

義務/ 

專案教師權利

義務 

V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專員 許淑珍 副組長 

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組員 陳莉芳  

4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專員 金義增  

5 國立中興大學 組員 楊欣燕  

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組員 劉思瑜  

7 國立高雄大學 主任 郭春錦 

第二組 

更新維護 

及 

案例檢視 

V 

8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秘書 劉利娜 副組長 

9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主任 巫旻靜  

10 國立臺北大學 專員 林秋碩  

1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專員 楊晶翔  

12 國立政治大學 組員 侯品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彙編手冊編排之內容、體例格式，提請討論(臨時動議): 

一、有關手冊編排方式及體例格式，請參照過往主題，各組請注意務必

統一格式。 

二、法規、釋例及作業流程，可參考資料及來源，與各主題之實例及案

例請各圏員一起提供。 

三、各主題之法規均設置 QRCord 供掃描連結，俾利使用者查詢法規

最新動態。 

決 議： 

1.過往主題之檔案及體例格式之規定將由彙整組提供給圈員作內容編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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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例部分於教育部人事處「教育人事法規釋例」 (https://law-

explain.moe.gov.tw/search/searchresult/advancedsearch.aspx)

查詢、蒐整並更新負責之主題釋例(以專科以上教育人員為主)。 

3.作業流程請參考教育部人事處「教育人事業務 SOP」項下「教育人員

業務標準作業流程」之各項項目 SOP 細化之分工項目，如「作業程

序說明表」、「作業流程表圖」、「自行檢查表」等，並請依最新實務作

業檢視是否有須修訂之處，以完備人事業務作業流程內容。 

4.實例及案例得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

常見人事案例(如下圖)，亦請各圈員協助將各校常見重要案例提供分

享。 

 

柒、散會時間：中午 12 時 15 分。 

https://law-explain.moe.gov.tw/search/searchresult/advancedsearch.aspx
https://law-explain.moe.gov.tw/search/searchresult/advanced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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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彙編工作圈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貳、地點：各校視訊會議室(視訊會議) 

叁、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徐宗鴻主任       記錄:黃秋慈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工作圈第一小組提報之內容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第一小組「兼任教師權利義務/專案教師權利義務」提報之內容

詳如附件 1 及附件 2，提報數量整理如下： 

(一)兼任教師權利義務 

主標題 提報數量 備註 

壹、法規 6  

貳、作業流程 4  

參、釋例 21  

肆、實例及案例 0  

(二)專案教師權利義務 

主標題 提報數量 備註 

壹、法規 10  

貳、作業流程 2  

參、釋例 13  

肆、實例及案例 0  

二、本小組提報之草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有關「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業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訂定發布生效，請依人事處建議，將該原則第 5 點

所提「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納入「專案教師權利

義務」之法規。 

二、另「兼任教師權利義務/專案教師權利義務」之實例及案例，將請

本工作圈所有成員協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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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本工作圈第二小組「更新維護/案例檢視」提報之更新內容草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工作圈將於既有盤點法規資料基礎，持續更新維護「借調」、

「兼職」、「兼課」、「留職停薪」、「差假」、「補繳退撫基金年

資」、「不適任教育人員」等七項主題之電子書，以資提供教育部

及所屬人事機關(構)人事人員參考運用。 

二、檢附第二小組「更新維護/案例檢視」後之內容詳如附件 3。 

(兼課 P.1-P.22、差假 P.23-P.142、借調 P.143-P.210、兼職

P.211-P.334、留職停薪 P.335-P.563、不適任人員 P.564-P.800、

補繳退撫基金作業 P.801-P.924) 

三、本小組提報之草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有關不適任教育人員流程圖，請再與不適任教育人員工作圈確認

相關流程圖，以達正確性及內容一致性。 

二、其餘同意第二小組所提內容。 

 

案由三：有關本工作圈版面編排及美化，以及各篇「實例及案例」充實，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工作圈體例格式業於前次會議決議，將規定及範本提供各小組

參考，請各小組再次檢視體例格式。 

二、為提升讀者體驗感受，或與前次彙編做一區隔，是否重新版面美

化或顏色調整。 

三、另各篇「實例及案例」內容之檢視及如何充實，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有關「版面編排及美化」暫維持去年之版本，各成員如有相關構

想再可向彙整組提供建議。 

二、為充實本書內容及提供使用者多樣化案例，達實務經驗分享傳遞

之效用，請各小組依下列分配，與夥伴學校提供專案/兼任教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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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主題電子書案例各一例： 

1、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 

2、國立高雄大學國立與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4、國立臺北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 

5、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伍、散會時間:15: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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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彙編工作圈第 3 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貳、地點：各校視訊會議室(視訊會議) 

叁、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徐宗鴻主任            記錄:黃秋慈 

肆、報告事項：有關本工作圈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其中案由一之決議，請

修正為「有關『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業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訂定發布生效，請依人事處建議，將該原則第 5 點所

提『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納入『專案教師權利義務』之法規。 

主席裁示：洽悉。 

伍、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 111 年度「教育人事法令實務作業手冊」之成果彙編，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前次會議決議，為充實本書內容及提供使用者多樣化案例，達實務

經驗分享傳遞之效用，請各小組依分配，與夥伴學校提供專案/兼任教

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案例各一例。 

二、各小組完成本彙編手冊成果如附件。 

三、另為提高電子書內容正確性，由各小組互相檢視內容是否疏漏。 

決 議：請各小組依下列決議辦理： 

一、 專案教師權利義務/兼任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 

(一)專案教師權利義務電子書 

1、法規：「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請更換為新修正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 

2、釋例：請加入教育部於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 號發布有關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5 點第 1 款但書經

核准函釋。 

3、常見錯誤事項及案例分享：專案教師常見錯誤案例分享部分，建議

可將 QA 內相關重要問題納為案例，便於使用者快速閱讀理解重要

問題；另目前此電子書第 4 個案例分享有關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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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管職務得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一題，請依照教育部函釋規定。 

4、「專案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名稱請配合新訂定「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法規，修正為「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 

(二)兼任教師權利義務主題電子書：兼任教師作業流程部分請將現行有統

一規範的置入電子書，其他各校樣態不一之作業流程，另附註「請依

現行規定以各校自訂之作業流程辦理」。 

(三)各主題電子書作業流程部分請各工作圈小組重新檢視是否與教育部人

事處所公告之人事業務 SOP 相符，相關流程標示亦請確認正確無誤。 

(四)有關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 QA，會後請再與不適任教師工

作圈聯繫是否有更新 QA 部分，並請將不適任教師相關 QA 納入「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權利義務」電子書及「兼任教師權利義務」電子書

以完整內容。 

(五)為加強電子書條理性與邏輯性，以及維持各主題電子書版面體例統一

性，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 QA 請置於釋例項下，另案例排

序請重新依照聘任流程或難易度排序。 

二、另為提高電子書內容正確性，由 2 小組互相檢視內容是否疏漏，經交

互檢視其他組別之法規彙編後，如有錯漏，請各小組將需修正之處及

頁碼，於 111 年 7 月 25 日前傳送電子檔至統籌彙整組做統一修正。 

 

陸、散會：中午 12 點 15 分。 



 

 

 




